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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及其培育

——以浙江省的问卷调查为基础
*1

陈立峰

【摘 要】: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新社会阶层与法治之间

有着天然的联系，是法治社会成长所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是当前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法治国家建设

和法治社会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社会阶层在法律认知、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关注以及法律评价等法

治意识的多个维度，表现出与其他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状况，其法治意识的提升受到传统法律文化、宪法意识、司

法权威等多个因素制约。因此，需要通过形成生态系统、构建科学机制、挖掘文化传统等多措并举来探索培育新社

会阶层法治意识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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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进行制度设计的同时，加强法治意识的培育才能实现。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战略高度对依法治国进行

了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其中，专门提出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重大任务，并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其代表作《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

它将形同虚设。”虽然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源自于西方话语体系，目的是解决西方法律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但他客观上揭

示了法治意识在推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法律要发生作用，需要全社会信

仰法律。”

近三十年来，伴随着六个五年普法规划的施行，以法制宣传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普法活动在社会上和公民中起到了法治意识

启蒙的作用，规则意识、契约精神、依法维权意识都得到了强化。但是，也必须看到，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公民法治意识并非

可以靠宣传教育得以完全实现，即便是在西方国家，经过百年的实践，法治意识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今天

都受到了对法律玩世不恭态度的威胁，这种态度导致了个别阶层人民对法律的蔑视。城市已经日益变得不安全了。在不可强制

施行的规定下，福利制度几乎濒于破产。穷人和富人以及处在穷富之间的人们全都违反税法。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以某种形式

规避政府的规章。政府本身从上到下都卷入非法活动。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只有那些罪行已经暴露的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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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似乎对这类问题感到良心不安。”
①2
其实，这些描述西方的情景，在中国同样存在，《决定》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分社会成员

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

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法治意识从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特别是对法治意识的概念、内涵、现状、问题、

成因、对策等进行了深入的审视与探索，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过于强调国

家层面的法律普及教育和公民守法意识的培养，过多地注重普法形式方面的研究，而较少地将法治意识的培养与不同社会阶层

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二是在根据不同社会阶层自身的特点对影响法治意识培养的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过于侧重于消极因

素的分析，而积极因素鲜有提及；三是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统一战线“六支队伍”的法治意识几乎没有作为专门主体进行研

究，这方面的研究属于明显的理论空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形成的新社会阶层，是法治社会成长所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是当前全面推

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法治国家建设和法治社会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从西方还是近几年国内的发展来看，中产

阶级都是推动法治实践、维系法治信赖的一个关键性力量。因为中间阶层希望通过建立法治秩序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法治诉求与

其内在独特的法律文化品格，决定了它对于法治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
②3
因此，通过实证研究了解新社会阶层的法治

观念，对探索如何巩固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重点是分析受访新

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并以此为数据基础，试图展现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来对待新社会阶层对法治的认识、认同、信赖，并分析

这些数据背后的理论与政策含义。

一、本研究的界定、方法与数据

(一)新社会阶层及其法治意识

1．新社会阶层:阶层分化理论与中产阶级理论的新语境。“新社会阶层”并不属于传统的社会分层研究的范畴，但可以追溯

到中产阶级理论。在马克思和韦伯两大社会分层理论的流派那里，有着对早期中产阶级的描述。马克思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社会结构模式基础上，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资本取代私人资本的阶段，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开始分离，催生了

经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产生，他们是在经济上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群体。韦伯在马克思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以

经济收入、权力、社会声望为标准的多元分层理论，虽然韦伯并没有直接对中间阶级进行论述，但却成为新韦伯主义者分析新

中产阶级典型的“白领阶层”的理论基础。此后，赖特、斯宾塞、帕森斯、米尔斯等西方学者对社会分层和中产阶级的研究与

马克思和韦伯的原初理论保持了更多的一致性，但始终在不停地适应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的新变化。

国内学者对当前新兴中间阶层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所研究的领域前期集中在对于中间阶层相关的一些话题的理论

争鸣。比如:对中产阶级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争议，对我国当前是否存在中间阶层的争议，等等；在进行了一些实证

研究之后，近期研究开始转向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阶层意识、内部结构及其异化与冲突，以及培育中间阶层与发展和谐社会

的关系等问题。
③4
但国内学者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基于研究者主观标准所做的结论。

其实，实践在这一问题上已经突破了理论的藩篱，开始跳出以“社会地位”为标准的社会分层模式，转而采用“时间维度+

生存方式+社会地位”为标准的综合界定方式，比较明显的标志是开始使用“新社会阶层”这一表述。特别是 2015 年 5 月 18 日

2 ①［美］哈罗德·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47 页。

3 ②姜璟: 《中间阶层的壮大与法治社会的成长》，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2 页。

4 ③沈晖: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认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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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使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表述，主要包括四大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

2．新社会阶层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现代化整体转型的背景下，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

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

社会结构被逐步打破，出现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要组成的新社会阶层。
①5
与西方语境中的中产阶级内

生性成长模式不同，我国的新社会阶层伴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解构和重组而产生，是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产

物，其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与法治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性。

市场经济以自由交易为基础，产权明晰、公平竞争是必要条件，其有序进行的根本保障就是法治。倘若没有法治的保障，

产权就是不安全的，市场主体就不可能致力于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取利益，就不可能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就难以

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②6
基于上述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新社会阶层体现出对于法治的自然尊重和强烈诉求，他们需要依靠

法律规范社会行为以建立社会秩序，需要依靠法律的有效运行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期望通过法治秩序的建立来巩固自身的

社会地位。因此，新社会阶层与法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决定其必然成为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培育其法治意识也必然成为

法治国家所必需的社会土壤。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本文以浙江省的新社会阶层为调查对象，在 11 个地级市内随机选择一个县(包括县级市和市辖区)作为调查地点，并根据人

口比来分配调查问卷数量。调查问卷的内容涵盖法律认知、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关注以及法律评价等法治意识的多个维

度和公平观、权利意识、法律权威意识、民主素养、法律素养等法治意识的多个要素。同时，为了能够对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

识有更全面和系统的了解，调研人员在问卷过程中通过观察、访问、座谈等方式作为定量分析的补充。
③7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1500 份，回收 1378 份，有效问卷 1365 份，下表描述了问卷的一些基本信息。

5 ①宋华忠: 《新社会阶层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实现路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4 年版，第 25 页。

6 ②刘武俊: 《深刻理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人民日报》，2012 年 7 月 2 日。
7 ③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确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四大群体所涵盖的职业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

标准，因此我们对此作了相应的界定: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指受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掌握企

业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的人员；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识

性产品服务的社会专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是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

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

酬的人员； 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指以新媒体为平台或对象，从事或代表特定机构从事投融资、技术研发、内容生产发布以及经

营管理活动的人员，包括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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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利用上述定量数据，着重对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状况进行分析。

二、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状况分析与现实困境

(一)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出场”形态对任何群体法治意识的描述，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东西，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

段适用。“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

景有密切的渊源。”
①8
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间，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法治建设也不例外。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社会阶层，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对其法治意识的影响，并不是像对工人和农民两大传统阶层一样是

一种“变迁式”的影响，而更多的是一种出场语境，从现象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法治意识状况。

1．法律认知比较全面，法治意识水平较高。法律认知是指认识主体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了解、知晓、熟悉和掌握的主观状

态。
②9
根据调查:798 人(58.46%)认为法治对于新社会阶层很重要而且比其他问题更加重要，只有 79 人(5.79%)认为法治没有其

他问题重要；686 人(50.26%)认同法治是当代中国最重要和紧迫的问题；705 人(51.65%)认为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是“知道一

些”，大约有 578 人(42.34%)认为自己“知道很多”法律知识，82 人(6.01%)认为自己“知道很少”或“几乎不知道”法律知识，

特别是合同法、婚姻法、刑法等和工作、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其关注度和掌握度明显较高，不仅是常识性问题，甚至一些专

业性的知识也比较熟悉，比如对于“定金与订金”的区别，755 人(55.31%)能够做出比较明确的辨析。同时，新社会阶层了解法

律知识的途径也比较丰富，涵盖了网络、广播电视、书报杂志、法制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

法律认知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对法律的基本认知就很难对法律问题和非法律问题进行正确的区分，也很难

形成对法律的情感与信任，更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③10

新社会阶层法律认知决定了其法治意识水平相对较高，这也与新社

会阶层对法律的运用与自觉遵守的状况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2．法律遵守比较主动，法治意识趋于成熟。法律的遵守是法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意识的实践基础，也是法治意

识成熟度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根据调查:从守法行为看，962 人(70.48%)能够“自觉遵守法律”，自认为“很少遵守法律”只

有 49 人(3.59%)；从守法原因看，1022 人(74.87%)认为最值得遵守的法律是符合人民意志的法律，188 人(13.77%)认为是对自

8 ①［德］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彭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 页。

9 ②孙育玮等: 《都市法治文化与市民法律素质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3－144 页。

10 ③姜起民: 《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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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好处的法律；从守法态度看，对于遵守国家法律会让自己吃亏的观点，1125人(82.42%)完全不赞成或不太赞成，114人(8.35%)

则比较赞成或非常赞成。同时，对于法律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的选择，新社会阶层表现出较高的主动性，831 人(60.88%)选择

遵守法律，366 人(26.81%)选择自身利益，168 人(12.31%)人认为需要视具体情况来决定。

可见，由于社会主义法律在本质上是人民利益的体现，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随着新社会阶层法律认知的不断提高，

对法律本质、权利义务关系和法律功能的正确理解，在新社会阶层中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主动遵守法律的氛围。

3．法律运用比较合理，法治意识更加自觉。法律运用是比法律遵守更高一级的法治意识状态。法律遵守是被动的法律行为，

而法律运用是主动运用法律的意识，除必备的法律知识以外，还需要坚定的法律意志，且要求法治意识自觉性程度更高。根据

调查:新社会阶层更加愿意选择运用法律作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最主要的途径，在被问到“遇到民事纠纷，首先考虑用何种方式

解决”时，872 人(63.88%)选择通过法律途径(包括上法院、找律师)，196 人(14.36%)选择通过政府部门，134 人(9.82%)选择找

党政领导，132 人(9.67%)选择找新闻媒体，31 人(2.27%)选择私了、忍了算了等；在被问到“自身权益如果被执法主体及执法

人员侵犯时”，978 人(71.65%)选择了提起行政诉讼；362 人(26.52%)选择了信访，只有 25 人(1.83%)选择采用抗议、围攻等过

激手段解决问题或自认倒霉。同时，新社会阶层对于参与利益表达机制，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普遍高涨，1230(90.11%)选择了

愿意参加立法听证会、价格听证会等涉及公民权利的法律程序。

由于受封建社会和传统伦理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中，直接导致法律意识无从发生，并形成

了“厌讼”心理。公民遇到法律问题往往采取第三方调解或私了的方式来解决。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新社会阶层已经基本摒

弃了“厌讼”的传统，公力救济已经成为新社会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首要选择，这种状态直接体现了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高

度自觉性。

4．法律关注比较积极，法治意识更为主动。法律关注，是指人们基于现实需要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最为关心的法律问题所给

予的注意及其对现实法律问题的看法和想法，它反映了人们对现实法律问题的主流心理态度和思想趋向，对于立法者和执法者

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11
根据调查:新社会阶层学习法律的积极性比较强，1288 人(94.36%)表达了学习法律知识的愿望；

903(66.15%)经常收看、收听法制节目；大专以上学历的 765 人(共 988 人，占 77.43%)表示大学学习期间的法律课程太少，认为

需要提高大学期间法律课程的数量；高中、中专学历的 277 人(共 325 人，占 85.23%)和初中、小学学历的 40 人(共 46 人，占

86.96%)认为没有系统学习法律知识不利于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新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利益关系与法治更加密切，其愈发关注

法治环境、立法状况、执法水平、权益维护等法律问题，表现出了明显高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法律的积极性。

5．法律评价比较客观，法治意识趋向理性。法律评价是社会成员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活动、法律作用等法律现实

所作的价值判断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价值设定与选择，反映主体需要与法律之间的某种肯定或否定关系。
②12

法律评价是法治意

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同度和法律信仰的确立。根据调查:关于法律与自身相关性，1297 人(95.02%)

认为法律和自己的工作、生活有密切关系，其中 310 人(22.71%)认为法律意味着约束，987 人(72.31%)认为法律是一种保护；关

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807 人(58.12%)认为法大于权，423 人(30.99%)认为权大于法，135 人(9.89%)认为很难说清楚；关于法治

的状况，在被问及“当前的法治状况与你所期望的是否一致”时，826 人(60.51%)认为“一致或基本一致”，448 人(32.82%)认

为“相差很远”，91 人(6.67%)认为“背离”；关于法治建设的满意度，901 人(66.01%)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326 人(23.88%)表

示不满意，138 人(10.11%)表示非常不满意。

11 ①姜起民: 《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9 页。

12 ②张文显: 《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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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新社会阶层经过长期和广泛的法律运用实践后，对法律和法治有着较为客观的认知和评判，表现出了比较理性的态

度，这有助于其法律信仰的确立，从而作为中坚力量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

结合已有研究来看，目前理论界法治意识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高中生、大学生、党员干部、新社会阶层、地方公务员、农

民和农民工等群体。在这些群体中，每个群体都存在部分法治意识淡薄的现象，但大学生、党员干部和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明

显强于其他群体。而相比大学生和党员干部，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发展水平、成熟度、自觉性以及主动性等都更加突出。由

于新社会阶层的职业分布、政治身份等特点决定，他们常“游离”于体制外，这使得他们有更强的政治和法律诉求，更渴望一

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他们有较高法治意识的社会因素和体制因素。但同时必须看到，新社会阶

层法治意识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

(二)碰撞·冲突·矛盾: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成长的掣肘

1．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意识的碰撞。法治意识是融合了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产物，中国本土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法治

意识，这是由中国缺乏法治意识的生成因素直接决定的。构成这一生成要素包括:(1)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法律至上观念，它

是法治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2)多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它是促成法治意识发生的动力；(3)基于多元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商

品经济能够独立存在并且不断成长，它是法治意识发生的经济基础。
①13

如果说中国传统法律深深扎根的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和

专制皇权的一元结构对于脱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新社会阶层的影响已经逐渐被“稀释”，但延续了几千年的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却始终与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现代化发生着碰撞，这种碰撞不可能是一种全盘否定式的取代，而是工具主

义(1123 人，占比 82.27%，认为刑法的作用就是打击、惩罚犯罪分子，954 人，占比 69.89%，认为刑事诉讼法就是如何追究犯

罪分子的法律)、重实体轻程序(1022 人，占比 74.87%，认为只要结果真实，程序违法是可以接受的)等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与

现代法治意识的博弈。

2．宪法意识的偏差与法治意识发展的冲突。法治意识作为社会主体对特定法律现象的主观把握，是特定的法治发展阶段的

产物，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模式历经不断的尝试和切换，回顾近几十年法律意识

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先后经历了工具主义阶段、虚无主义阶段、法制建构阶段、法治选择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
②14
法治意

识也同样处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层次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指

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宪法意识作为法治意识的高级层次，是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

力量。然而，我国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多年来，新社会阶层的宪法意识并不乐观。据调查:522 人(38.24%)认为宪法不是法律，是

政治纲领；776 人(56.85%)认为依宪执政与宪政的含义是一致的；786 人(57．58%)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搞宪政。当然，宪法意识

的偏差与我国缺少经济、政治、文化的“土壤”有关，也与宪法制定、修改、实施过程中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有关，但客观上，

宪法意识的偏差已经成为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3．法治意识的提升与司法权威式微的矛盾。司法权威是一种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特殊公权力，它来源于法律权威、司法公正

以及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权力要件由司法主体的专门性、司法程序的高度法定程序性、司法活动的强制

性、司法的判断性和司法裁判的有效执行性等五方面内容构成。
③15

如前所述，随着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提升，他们更愿意选

择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维护合法权益，但当前司法权威式微，已经不能满足新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法治意识需求。根据调查:848

人(62.12%)认为如果不服法院生效判决，会选择上访来解决；279 人(20.44%)对于当前的司法公正是满意的，476 人(34.87%)比

较满意，482 人(35.31%)不满意，128 人(9.38%)非常不满意；1098 人(80.44%)知道“执行难”的问题，其中的 905 人(82.42%)

认为执行不到位就是司法不公。可见，司法权威的不足正在严重“蚕食”着新社会阶层对司法的信心，也与“努力让人民群众

13 ①柯卫: 《中西方法治意识生成因素的比较》，《河北法学》，2007 年第 8 期。

14 ②黄辉: 《法律意识形态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8 页。

15 ③陈光中、肖沛权: 《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政法论坛》，2011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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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相去甚远，特别是司法腐败更是对法治信心树立和法治意识形成了致命的打击。

三、实证分析总结与提炼: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路径

纵观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发展的制约因素，传统法律文化误区、宪法意识偏差、司法权威式微成为主要因素。一方面是社

会上没有形成法治氛围，部分新社会阶层仍然秉承传统法律思想，宪法意识不够准确；另一方面，受体制机制的限制，司法权

威的式微也削弱了新社会阶层对法治发展的信心。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水平，必须从环境和体制两个维

度探索培育路径，形成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生态系统、构建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科学机制、挖掘新社会阶层法治

意识培育的文化传统。

(一)形成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生态系统

为了避免法治意识培育研究囿于纯粹的法学研究，可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把法治意识的培育作为社会主体对社会现象

的主观把握方式和反映来进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人在发展过程中，受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独立系统的相互作用，

它们对案主的个人系统都具有重大影响，个人系统在社会环境中正是依靠与多种系统(中观和宏观系统)相互作用而发挥其功能

的。因此，如果把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作为案主，其改变并非仅仅是新社会阶层的成员的个体法治意识的简单叠加，更是个

体与社会环境中各个要素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普法教育改变个体的思想观念是培育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必要但非充

分手段，它还受到包括传统法律文化、司法体制改革等在内的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影响，并受系统运行规律的制约。据此，

我们可以将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作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而将其培育视为整合系统的四个基本子系统，即服务对象系统、行动

系统、目标系统和改变媒介系统，然后发现、确定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中所出现的问题，根据新社会阶层学历水平高、收入水

平高、理解能力强、法律诉求强等特点，在全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总规划中单独设置一个子规划，专门针对新社会阶层进行制度

安排和行动计划，特别是普法方式、普法教材等要进行科学的区分，并使全民法治意识和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处于平衡、

最佳的稳定状态。

(二)构建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科学机制

法治意识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意识系统，它的形成需经过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其形成机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渐

进过程，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
①16
其中，立法、执法、司法在法治意识形成的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这就要求:第一，建立新社会阶层参与立法的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新社会阶层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拓宽新社会阶层

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新社会阶层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在立法中广泛凝聚共识。第二，建立新社会阶层参与执法机制。一方

面，完善新社会阶层参与行政决策制度，健全决策信息公开、参与者的申请与审批、利益代表的遴选等制度；另一方面，完善

新社会阶层参与行政处罚制度，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将新社会阶层单列为一类群体，并按照法定程序选择代表参加听证，

使其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第三，建立新社会阶层参与司法的机制。一方面，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

动中强化新社会阶层的参与，保障新社会阶层陪审权利，增加新社会阶层人民陪审员比例和人民监督员比例；另一方面，在知

识产权、医疗事故等新社会阶层比较集中的领域的案件中，尝试新社会阶层作为专家参与陪审机制，提高新社会阶层的参与程

度。

(三)挖掘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文化传统

当前我国的法治实践是西方现代法治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和重构，因此，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意识

难免会产生碰撞。但是，这种“碰撞”既不是对西方法治模式的盲从，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彻底否定，而应该是批判

16 ③陈光中、肖沛权: 《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政法论坛》，2011 第 1 期。



8

地继承，即在摒弃落后法律思想的同时，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与现代法治意识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

准则。这就要求:第一，掌握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意识形态主导权。特别是普法教育过程中，在树立法治理念、运用法

治思维处理实际问题以及普及法律技术性知识的同时，帮助新社会阶层提高辨别涉及价值判断和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的能力，让

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第二，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养分。突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守法精神、诚信精神、和谐

精神、民本思想、平等观念等与现代法治意识相适应的内容的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传统法律文化观。第三，借鉴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开展制度创新。例如借鉴“以德礼入法”来发挥道德在法律创制、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借鉴“法所载者，任法；法不载

者，任以人”、“法所不载，然后用例”来建立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效结合的制度。

四、结语

法治的目的在于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和秩序基础，所以人是法治的最终目的。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与法治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性，而法治的发展也需要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基础的支撑。他们希望通过建立

法治秩序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法治诉求与其内在独特的法律文化品格，决定了对其法治意识的培育需要用特定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因此，需要结合我国法治实践与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现状，从实践、理念、文化三个层面来进行逻辑分析，才能科学地探索

出适合我国法治发展要求的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路径。


